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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版序 

本書本次改版，主要將以下二文與法定優先受償權相

關的部分，改寫後置於本書第六章第三節： 

黃健彰，「公寓大廈之強制遷離及出讓」，當代法

律，第7期，頁144-153，2022年7月。 

黃健彰，「公寓大廈之強制遷離及出讓」，當代法

律，第10期，頁137-145，2022年10月。 

另外，本書本次改版，亦將最新法規（例如我國犯罪

被害人權益保障法與全民健康保險法、中國大陸民法典、

日本民法、2025年4月1日修正生效的美國聯邦破產法條
文）相關部分納入探討。李政霖、洪品毅、林彥騰、張善綸

與許紘愷協助筆者近期研究，在此一併致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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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第16卷第1期，頁1-35，2013年5月（TSSCI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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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頁65-131，2013年12月（TSSCI）； 

黃健彰，「地上權設定人或土地出租人的法定優先

權」，月旦民商法雜誌，第37期，頁55-70，2012年9
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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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9月（TSSCI）。 

此外，筆者亦曾執行台北大學補助「公寓大廈費用優先

權」的研究計畫。 

以上研究成果發表後，特別是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2項
關於稅捐優先權的規定於2011年修正、勞動基準法第28條
第1項關於工資優先權的規定於2015年修正，有法定抵押
權規定的國民住宅條例於2015年廢止，司法院與行政院於
2016年公告較新的債務清理法修正草案。筆者自2017年2
月升等教授後，才有時間將以上研究成果大幅改寫、調整

結構、配合法規及草案等修正調整內容而重新彙整成有體

系的專書。筆者的研究向來結合民法與土地法規，本書為

台灣第一本全面性探討法定優先受償權的專書，可供法律

界與不動產界參考。 

本書以台灣法為中心，於相關處尚一併論及中國大

陸、美國、日本與其他國家法制，包含中國大陸2017年10
月1日施行的民法總則、2017年美國聯邦破產法，以及日本
2017年5月26日通過、6月2日公布（於公布日起3年內以政
令定施行日）的「民法（債權法）改正」與本書相關處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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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並已斟酌審查意見修改。 

筆者研究法定優先受償權，感謝博士論文指導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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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導 論 
──法定優先受償權的基礎理論 

第一節 法定優先權序說 

壹、法定優先權的意義 
近年來，法定優先權的相關規定愈來愈多，二○○七年立

法院三讀修正通過的民法物權編條文（擔保物權部分）未增訂

「法定優先權」一般規定，法務部則表示應慎重為之，但一定

會再深入研究此一問題並作整理，也許會考慮在民法裡訂一個

專章或是作一個特別法的規定，1將來也有可能針對擔保物權

再作第二階段的修正2。因此，深入研究法定優先權即有相當

的必要性。 
為避免對於「法定優先權」理解上的不同，而影響到其基

礎理論的建構，筆者以下先介紹法定優先權的概念與定義，並

點出應區別的其他概念。 

 
1 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，「民法物權編暨其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（擔保物權部分）」公聽會報告，頁15、33，2006年10月25日，朱
次長楠的發言。 

2  參閱謝哲勝，「民法物權編（擔保物權）修正簡介與評析」，財產
法專題研究，頁242，2008年11月；陳榮隆，「新民法擔保物權修
正草案總覽」，月旦法學雜誌，第141期，頁230（註45），2007年2
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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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法定優先受償權 

一、法定優先權的概念與定義 
對於優先權的概念，兩岸學者仍是眾說紛紜。3在台灣，

許多民事法律都使用「優先權」一詞，但該概念並不統一。現

行民法條文本身唯一使用該詞的是第一一五九條規定4，該條

所指的優先權基本上就是擔保物權，包含意定及法定的擔保物

權，公司法第三六九條之七第二項規定5的優先權亦同；但強

 
3  相關整理，參閱翟雲嶺、張華剛，「論我國物權立法中的優先權制
度」，收錄於劉保玉主編，擔保法疑難問題研究與立法完善，頁41-
42，法律出版社，2006年4月。而由中國大陸建設部、人民銀行、銀
監會三部門聯合制定，於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房地產抵押估價指
導意見，其第4條第3款則規定：「法定優先受償款是指假定在估價
時點實現抵押權時，法律規定優先於本次抵押貸款受償的款額，包

括發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築工程價款，已抵押擔保的債權數額，以

及其他法定優先受償款。」另外，第4條第1款規定：「房地產抵押
價值為抵押房地產在估價時點的市場價值，等於假定未設立法定優

先受償權利下的市場價值減去房地產估價師知悉的法定優先受償

款。」第8條第2款規定：「房地產估價師應當勤勉盡責，瞭解抵押
房地產的法定優先受償權利等情況；必要時，應當對委託人提供的

有關情況和資料進行核查。」第13條第1款規定：「房地產估價師瞭
解估價物件在估價時點是否存在法定優先受償權利等情況的，房地

產抵押相關當事人應當協助。」第2款規定：「法定優先受償權利等
情況的書面查詢資料和調查記錄，應當作為估價報告的附件。」 

4  民法第1159條第1項規定：「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
屆滿後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

債權，均應按其數額，比例計算，以遺產分別償還。但不得害及有

優先權人之利益。」 
5  公司法第369條之7第1項規定：「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
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者，如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有債

權，在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限度內，不得主張抵

銷。」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債權無論有無別除權或優先權，於從屬公
司依破產法之規定為破產或和解，或依本法之規定為重整或特別清

算時，應次於從屬公司之其他債權受清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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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導 論 3 

制執行法第一一四條之三規定6將優先權及抵押權並列，似乎

又將抵押權排除在優先權之外；也有將優先承買權簡稱為優先

權，例如土地法第一○四條第二項規定 7；民法第三編「物

權」編名的立法理由中甚至提到：「有物權之人實行其權利

時，較通常債權及其後成立之物權，占優先之效力，謂之優先

權。」8似認物權即為優先權。 
從上述條文觀之，民事法律中優先權的概念的確不統一，

不過基本上並不限於法律直接規定的優先權。因此，筆者採取

的優先權定義是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財產，得優先於普通債

權受償之權。 
優先權是「優先受償權」9或「優先取償權」10的簡稱，可

分為「意定優先權」及「法定優先權」。稱意定優先權者，謂

債權人基於當事人意定，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得優先於普通債權

 
6  強制執行法第114條之3規定：「外國船舶經中華民國法院拍賣者，
關於船舶之優先權及抵押權，依船籍國法。當事人對優先權與抵押權

之存在所擔保之債權額或優先次序有爭議者，應由主張有優先權或

抵押權之人，訴請執行法院裁判；在裁判確定前，其應受償之金

額，應予提存。」 
7  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：「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
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地所有權人有依

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。」第2項規定：
「前項優先購買權人，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，其優先

權視為放棄。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

者，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。」 
8  陳忠五，學林分科六法――民法，頁C-1，2008年9月，8版。 
9  金世鼎，「民法上優先受償權之研究」，鄭玉波主編，民法物權論
文選輯（下），頁901-922（特別是頁901），1984年7月，採取「優
先受償權」的用語。 

10  王志誠，「優先取償權制度之研究」，蘇永欽主編，民法論文選
輯，頁189-212（特別是頁190，註1），1991年10月，採取「優先取
償權」的用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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